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

明蘭獎助學金申請表 

申 

請 

人 

資 

料 

姓名 (簽章) 

班級/座號  

學號  

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

地址  

Email  

日常生活

綜合表現 
114-1學期 

 

申請項目 

及 

相關證明 

□ 前一學期人文社會、語文方面具有優秀表現，或競賽得獎者。 
   (於下方簡述優秀表現狀況或競賽得獎項目) 

 

 

 

 

□ 前一學期之國文、英文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等科目學期成績， 

   任三科每科皆達 90分以上 

  國語文 英語文 歷史 地理 公民 

 
114-1 

學期 
     

付繳文件 

(請勾選) 

□ 1.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(必備)。 

□ 2.人文社會、語文相關優秀表現或競賽得獎之證明。 

□ 3.家境清寒證明。 

□ 4.導師推薦函(有急難救助情形者)。 

□ 5.存摺封面影本。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115年____月____日 

備註：請於 115年 5月 04日前交回教務處註冊組。 


